
广东省少工委办公室文件
粤少办发[2012] 25 号          

关于在建队63周年纪念日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感受你的爱”广东省统一主题
队日活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并顺德区少工委：
    按照全国少工委《关于在建队63周年纪念日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感受你的爱”全国统一主题队日活动的通知》（中少办发[2012]8号）的统一部署，结合我省实际，现定于10月12日举办“红领巾心向党——感受你的爱”全省统一主题队日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红领巾心向党——感受你的爱

　　二、活动时间

　  2012年10月12日（星期五），少先队建队63周年纪念日前一天。

　　三、活动范围

　　全省各地中小学基层少先队组织

　　四、活动形式

　　中队会、联合中队会或大队会

　　五、活动内容和形式

　　结合今年全队普遍开展的“学先锋，找榜样，争四好”活动和“红领巾心向党——感受你的爱”暑期活动，发动基层少先队组织和广大少先队员设计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主题队日活动，通过寻访、体验、感悟、分享等方式，切身感受党领导我国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体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表达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朴素感情。主题队日活动重点把握以下内容：

　　1.让我最激动的发展成就。引导少先队员结合个人成长，回顾近年来让自己最为激动的发展成就。发展成就可以是国家大事，也可以是家乡变化，可以来自城市，也可以来自乡村，可以是奥运会、世博会、抢险救灾、天宫神舟对接等大事件，也可以是切身经历、所看所想等，进一步引导少先队员认识近年来党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业绩。

　　2.让我最温暖的生活小事。发动少先队员挖掘发生在身边让自己感到最温暖的生活小事。这些小事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免交学杂费、学校营养餐、校园标准化建设、安全校车、医疗保险、街坊邻里对某件事的好评等等，寻找令自己感动的温暖瞬间，引导少先队员在回忆、收集这些生活小事的过程中，感受近年来党推动民生改善和党对少年儿童的关爱。

　　3.我最敬佩的时代先锋。组织少先队员了解优秀党员，特别是少先队员身边的优秀党员事迹，寻访各行各业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不平凡的故事，如舍己救人的农村老党员彭秀英、企业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科技工作者、航天英雄、奥运冠军等等，引导少先队员发现和认识时代先锋身上体现出的高尚品格，通过分享交流，树立向他们学习的志向。

　　4.我最想许的一个心愿。引导少先队员挖掘自己成长中、队日活动中的真实感受，向雷锋叔叔、英雄少年赖宁等模范人物学习，争当“四好少年”，通过“许一个心愿”、“发一条微博”、“写一封心愿信”、“做一个心愿结”等形式，表达自己最美好的一个心愿。

　　队日当天，各地中小学少先队组织要悬挂党、团、队旗，用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时代先锋事迹等资料布置好宣传栏、电子屏、中队黑板报。组织召开中队会、联合中队会或大队会，运用时尚、艺术、情感等元素，设计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少先队员度过一个留下美好记忆的队日。队会过程中要采用音乐伴奏。

　　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形式进行：

　　——找一找。队会前，组织少先队员通过上网、阅读、寻访、拍摄、录音、笔记、画画等方式，准备与活动内容相关的照片、故事、文字、图片、绘画、视频等素材，在主题队会现场进行展示和介绍。

　　——讲一讲。通过讲故事、清新自然的朗诵、歌曲、快板、三句半、地方艺术形式等各种各样的形式，配合音乐、视频、幻灯片等元素，讲述与主题队会活动相关的内容。鼓励少先队员采用“一句话心声”、“一分钟讲述”、谈出心中的真实感受，与小伙伴们分享。

　　——演一演。结合活动的各个环节，综合设计和运用多种表演形式，大胆创新、不拘一格，引导少先队员在活动中有所感悟，如情景再现、小品、短剧、动作模仿、词汇竞猜等，寓教于乐，表现主题队会的相关内容。可以是模拟情景剧感受身边发展变化，角色扮演再现先锋事迹，模仿所敬佩的人的具体行为动作现场互动等等。

　　——评一评。强化队会的互动，邀请同学、家长、老师等组成“友情团”、“导师团”、“评审团”等，对少先队员们所讲述的内容、表演的节目、展示的作品给予评价，营造好现场团结、互动、活跃的氛围，并评选出如“内容最感人”、“形式最新颖”、“表达最投入”、“感悟最深刻”等各具特色的奖项，引导少先队员踊跃参与。

　　——唱一唱。结合“红领巾之歌”首届全国少年儿童优秀合唱歌曲征集展播活动，组织全体少先队员合唱与主题相关的歌曲，展示少先队员的良好精神风貌。

　　在主题队日活动中，继续举行新队员入队和老队员重温入队誓词仪式，增强少先队员的组织荣誉感和责任感。

　　六、工作要求

　　1.突出主题，大胆创新。围绕“红领巾心向党——感受你的爱”的主题，充分发挥少先队组织生活的特点和作用，积极运用艺术、时尚、情感元素，坚持简便、易行和有效，推动主题队日活动深入开展。鼓励基层组织大胆探索和创造具有时代气息、符合少年儿童特点、少年儿童喜欢的活动载体和形式，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深入宣传，充分发动。各地市级少工委要迅速转发本通知，通过组织系统和宣传载体，面向基层中小学校和辅导员做好活动发动。要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渠道，通过各级少工委网站、辅导员网络信息平台、QQ群进行系统宣传，借助通讯社、网站、报纸、电视、广播等社会主流媒体、手机报、微博发布活动预告消息和快讯，力争将活动部署和宣传到本地每一所中小学校少先队组织。 

　在普遍发动的同时，各地市级少工委要直接指导本地1所学校示范开展主题队日活动，并务必将现场指导学校有创意、有特点的具体活动方案和照片于10月19日（星期五）前上传至省少工委邮箱，省少工委将统一在广东中小学团队工作网进行展示。（网址：http://www.gd61.org/）
　　3.做好信息报送。队会后，请本地中小学大中队辅导员登陆未来网“红领巾集结号”，将主题队会活动图文信息、少先队员在主题队会上的故事、感悟和原创作品上传至“红领巾心向党——学先锋，找榜样，争四好”专题网站（网址：http://jjh.k618.cn/61/），优秀作品将在专题网页展示（http://jjh.k618.cn/1013）。上传视频格式为AVI、WMV、MP4、FLV、3GP之一，时长5分钟之内，大小在50M以内，并附14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音频格式为MP3，15M以内。图片及手抄报作品为jpg、png或者gif格式，大小为2M，附14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可用相机、手机拍照。上传时请注明姓名、地区、学校大队或中队。

网站将根据上传信息自动生成统计数据，实时公布各省（区、市）、地（市）开展活动情况，全国少工委将本次活动开展情况作为各省少工委年终考核的指标之一。

各地少工委要高度重视信息上报工作，要按照本地应有学校数及应有少先队员人数于10月15日前上报到“红领巾心向党——学先锋，找榜样，争四好”专题网站。同时指定专人负责督促各校上报信息，对部分无上网条件的学校，由当地少工委予以解决上报。本次活动开展情况将作为对地市级少工委年度考核的内容之一。请各地市少工委于10月9日前将本地（含县、市、区）具体负责信息上报的人员名单报省少工委办公室。
　

    联系人：李群英、邹婷

    联系电话（传真）：020-87185621

    电子邮箱：tswsnb2008@163.com

    附件：各地具体负责信息上报人员名单汇总表
　　　　　　　　　　　　　　　　　　　　

广东省少工委办公室
　　　　　　　　　　　　　　　　　2012年9月24日

附件 

各地具体负责信息上报人员名单汇总表

            少工委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及手机）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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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请各地市少工委于10月9日前将本表发至省少工委邮箱（tswsnb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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